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的财务状况及 营成果进

行了审计，于 2018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大华特字[2019]003663 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无

保留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基本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海润光伏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

报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合并

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 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

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后，不对海润光伏公司的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

于下文“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二、注册会计师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海润光伏公司的生产制造业务陆续停产，两家全资子公司先后被法院裁定破

产清算，公司涉及大 诉讼，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持续

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 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但是，这些措施可能无法解决公司持续 营的问题，公司的持续 营仍存在重大

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海润光伏公司在持续 营

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合理发表意见。 

海润光伏公司涉及大 诉讼事项，管理层对诉讼和或有事项的可能影响作出

了估计和判断。因或有事项众多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对管理层所作的估计和判断是否合理发表审计意见。 

海润光伏公司以持续 营假设为基础估计账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应确认负



债的金额，在估计和判断的基础上编制和披露财务报表。海润光伏公司的持续

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管理层以

持续 营假设为前提所作出的会计估计和判断是否合理发表审计意见。 

三、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针对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所述事项，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管理层计划采取措

施改善 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依法依规、勤勉尽责地开展公司 营管理工作，以

尽快改善公司的 营和财务状况，争取恢复持续 营。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追踪上述相关工作的进展，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营成果的影响  

年审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

要性和广泛性，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的基础，董事会根据审计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逐一听取了管理层的相关情况汇

报，公司确实存在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等问题，并涉及大额诉讼、面临

监管风险等问题，公司董事会将积极敦促并与公司管理层一同致力于改善公司当

前财务及 营状况。 

五、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已就上述事项要求并审核了管理层制定的改善 营状况和财务

状况，保持持续 营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剥离低效资产，提高资产效率 

公司将会对生产制造板块、光伏电站板块的资产情况进行梳理，剥离处置低

效资产，优化资产结构，盘活资产。另一方面，公司将对持有的光伏电站资产进

行整合，采取措施加强运维管理，提高光伏电站的运营效率。 

2、降低负债，优化股权结构 

一段时间以来，因光伏行业震荡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分散等多种原因，导致

公司 营逐步陷入困境，产生大 的逾期负债、诉讼纠纷，财务状况恶化。公司

将采取各种措施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努力逐步化解债务风险，以争取恢复持续

营。鉴于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仅为 6.61%，且为自然人股东，该股权



结构严重影响并制约了公司的正常发展，公司将继续推进投资人的引入工作，并

争取通过多渠道、多途径优化调整股权结构。 

3、维护稳定大局，努力实现重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退市后如果满足重新上市条件，可以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重新上市。公司继续积极争取各方支持，积极做好员工、债权

人、投资者的沟通协调工作，通过内外部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努力扭转公司

营状况。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